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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另有所指，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中的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汇绿生态、上市公司 指 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交易的购买方

标的公司、武汉钧恒 指 武汉钧恒科技有限公司，汇绿生态持有武汉钧恒 51%的股权

标的资产、标的股权 指 武汉钧恒 49%的股权

本次交易 指
汇绿生态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的行为

交易对方 指
武汉钧恒的股东彭开盛、陈照华、刘鹏、谢吉平、同信生态

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徐行国、顾军

创始股东 指 武汉钧恒的股东彭开盛、陈照华、刘鹏

同信生态 指 同信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武汉钧恒的股东

紫钧光恒 指 合肥紫钧光恒技术有限公司，武汉钧恒的全资子公司

智动飞扬 指 武汉智动飞扬科技有限公司，武汉钧恒的全资子公司

湖北钧恒 指 湖北钧恒科技有限公司，武汉钧恒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章程》 指 现行有效的《武汉钧恒科技有限公司章程》

《购买资产框架协议》 指

汇绿生态与武汉钧恒及其他股东签署的附生效条件《汇绿生

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框

架协议》

《购买资产协议》 指

汇绿生态与武汉钧恒及其他股东签署的附生效条件《汇绿生

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

《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

协议》
指

汇绿生态与武汉钧恒及其他股东签署的附生效条件《汇绿生

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之补充协议》

《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

协议（二）》
指

汇绿生态与武汉钧恒及其他股东签署的附生效条件《汇绿生

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之补充协议（二）》

《业绩承诺、补偿及奖

励协议》
指

汇绿生态与武汉钧恒、彭开盛、陈照华签署的附生效条件《汇

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协议之业绩承诺、补偿及奖励协议》

《业绩承诺、补偿及奖

励协议之补充协议》
指

汇绿生态与武汉钧恒、彭开盛、陈照华签署的附生效条件《汇

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协议之业绩承诺、补偿及奖励协议之补充协议》

《业绩承诺、补偿及奖

励 协 议 之 补 充 协 议

（二）》

指

汇绿生态与武汉钧恒、彭开盛、陈照华签署的附生效条件《汇

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协议之业绩承诺、补偿及奖励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天风证券、财务顾问 指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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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审众环 指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众联评估 指 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本所、本所律师 指 国浩律师（武汉）事务所及项目经办律师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注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重组审核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

《26 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监管规则指引 1号》 指 《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号》

《法律意见书》 指

本所出具的“2025 鄂国浩法意 GHWH173 号”《国浩律师

（武汉）事务所关于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法律

意见书》

《 补 充 法 律 意 见 书

（一）》
指

本所出具的“2025鄂国浩法意 GHWH173-1 号”《国浩律师

（武汉）事务所关于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

法律意见书（一）》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修订稿）》
指

本所出具的“2025鄂国浩法意 GHWH173-1 号”《国浩律师

（武汉）事务所关于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

法律意见书（一）（修订稿）》

《 补 充 法 律 意 见 书

（二）》
指

本所出具的“2025鄂国浩法意 GHWH173-2 号”《国浩律师

（武汉）事务所关于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

法律意见书（二）》

《 补 充 法 律 意 见 书

（三）》
指

本所出具的“2025鄂国浩法意 GHWH173-3 号”《国浩律师

（武汉）事务所关于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

法律意见书（三）》

《 补 充 法 律 意 见 书

（四）》
指

本所出具的“2025鄂国浩法意 GHWH173-4 号”《国浩律师

（武汉）事务所关于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

法律意见书（四）》

《重组报告书》 指
《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历次



国浩律师（武汉）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5

修订稿

《审计报告》 指
中审众环出具的“众环审字（2026）0101853号”《武汉钧

恒科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资产评估报告》 指

众联评估出具的“众联评报字[2025]第 1275号”《汇绿生态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所

涉及的武汉钧恒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

《加期资产评估报告》 指

众联评估出具的“众联评报字[2026]第 1211号”《汇绿生态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所

涉及的武汉钧恒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加期评估

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报告期 指 2024年度、2025年度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中，如部分合计数与各分项直接相加后在尾数上存有

差异，均系计算数据时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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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武汉）事务所

关于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2025鄂国浩法意 GHWH173-4号

致：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本所与汇绿生态签署的《律师服务协议书》，本所接受汇绿生态的委托，

担任其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项目（下称“本次交易”）

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律师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按照律

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相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

了核查和验证，就本次交易出具了《法律意见书》。针对深交所下发的《关于汇

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审核问

询函》（审核函〔2025〕130023 号）及相关修改意见出具了《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修订稿》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并

就中审众环对标的公司加期审计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出具了《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修订稿》《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合称为“原法

律意见书”。

为保持深交所审查期间评估资料的有效性，众联评估对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进行了加期评估并出具了《加期资产评估报告》，现本所律师就加期评估

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四）》。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未涉及的内容以原法律意见书为准，本所律师在原法律意见书中的声明事项亦适

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中的用语的含义与原法律意见书中用语的含义相同。



国浩律师（武汉）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7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作为汇绿生态本次交易所必备

的法律文件随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四）》承担责

任；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仅供汇绿生态本次交易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

任何其他用途。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业务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具日以前已

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行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进行了充分的查验，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四）》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

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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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正 文

一、本次交易的方案

根据《资产评估报告》及《加期资产评估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具日，本次交易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

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更新如下：

1、根据《资产评估报告》，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标的公司归属于母公

司净资产（所有者权益）为 55,204.77 万元，采用收益法评估后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为 230,600.00万元，评估增值 175,395.23万元，增值率 317.72%。

本次交易作价参考上述评估结果确定武汉钧恒的整体估值为 230,000万元，

对应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112,700万元。

2、鉴于作为本次交易定价依据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基准日为 2025

年 6月 30日，为保持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查期间评估资料的有效性，众联评估以

2025 年 12 月 31日为加期评估基准日，对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加

期评估，并以收益法的结果作为加期评估结论。根据众联评估出具的《加期资产

评估报告》，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231,304

万元，较以 2025年 6月 30日作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增加 704万元，标的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未出现评估减值的情况。

根据加期评估结果，自评估基准日 2025年 6月 30日以来，标的公司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未发生不利于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变化。本次加期评估结果仅

为验证前次评估结果未发生减值，不涉及调整本次交易作价，亦不涉及调整本次

交易方案。本次交易仍选用 2025年 6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结果作为定价

依据。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方案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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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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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签署页

（本页无正文，专为《国浩律师（武汉）事务所关于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

意见书（四）》之签署页）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于 年 月 日出具，正本一式贰份，无

副本。

国浩律师（武汉）事务所

负 责 人： 经办律师：

夏 少 林 聂 文 君

曹 佳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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